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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 

草案總說明 

為利訂定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以達成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方案對一定期間內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制總量，爰依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就階段

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程序性規範，擬具「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

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草案（以下簡稱本準則），共計十三條，其要

點如下： 

一、階段管制目標之各階段期程及訂定考量因素。（第二條及第三條） 

二、國家及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內容要項及參考依據。（第四條） 

三、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之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訂定依據。

（第五條） 

四、評量指標納入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及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

方案之規定。（第六條） 

五、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程序。（第七條及第八條） 

六、階段管制目標之公聽會程序及資訊公開方式。(第九條) 

七、階段管制目標執行及達成情形之檢視。（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八、階段管制目標之調整機制。（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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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及管制方式作業準則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準則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以

下簡稱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

階段，第一階段係指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年起至一百零九年止，後續

各階段以此類推。 

明定第一階段起始年及其後各階

段之期程。 

第三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朝達成本

法第四條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

標加以訂定，其考量因素如下： 

一、 承擔公平、共同但依各自能力

有所差異之國際責任。 

二、 成本效益，確保儘可能以最低

成本、合乎經濟效益及達成損

益平衡之方式達到溫室氣體減

量成效。 

三、 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

技，包括國內對於氣候變遷相

關科技之應用性及可行性。 

四、 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包括對

經濟及產業競爭力之可能衝

擊。 

五、 財政現況，包括對稅收、公共

收支及政府舉債之可能衝擊。 

六、 社會現況，包括對特殊境遇家

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支

付能源使用費用及生命財產保

障之可能衝擊。 

七、 能源政策，包括能源基礎設施

建置、能源價格、低碳能源選

項對穩定供應能源及電力排放

係數之可能衝擊。 

八、 環境影響，包括溫室氣體排放

減量具體作為對不同面向環境

一、 階段管制目標之考量因素，

於本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六

條及第十二條第二項等均有

規定，爰整合以利參考適

用，並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及巴黎協定之相關

原則，俾與國際接軌。 

二、 第七款之能源政策應考量非

核家園願景，其中低碳能源

選項包括天然氣及再生能源

發展或有助減碳之技術等，

但不以此為限。 

三、 第八款之環境影響應考量溫

室氣體減量科技應用或減量

設施對於生態、環境品質或

糧食安全等造成之影響，及

可能產生之附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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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之可能衝擊。 

九、 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之施

行情形。 

十、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

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

項。 

十一、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因素。 

第四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溫室

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

方案）之階段管制目標應包括國家

及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各階段管

制目標訂定時應同時規劃其後十年

之目標願景，以作為訂定該階段管

制目標之參考依據。 

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用電

排放以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估

算。其中能源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應

明定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及公

用事業減量責任，並扣除公用事業

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

接排放二氧化碳當量之額度；該目

標以同期國際標竿為努力願景，並

應逐步降低。 

前項實際電力排放係數與電

力排放係數階段目標之差值乘上

售電量，屬能源部門之減量責任。 

一、 第一項明定階段管制目標之

內容要項及目標願景之效

力。因應巴黎協定第四條要

求締約方提出國家自定貢獻

及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

策略，爰擬定每五年為一期

之階段管制目標時，應同時

考量其後十年之減碳路徑。 

二、 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訂定

時，應考量本法第六條第二

款之原則及各部門在本法施

行前之溫室氣體減量成效及

未來減量潛力。 

三、 第二項明定各部門別階段管

制目標之訂定及檢視達成情

形，均以前述電力排放係數

階段目標值計算，避免因電

力排放係數變動影響各部門

階段管制目標達成情形。 

第五條  本法第九條第三項各部門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所屬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

下簡稱行動方案）時，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 

前項行動方案內容之部門溫

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應以達成部

門別階段管制目標為訂定依據。 

明定各部門訂定之行動方案，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提供現

況分析資訊、編列相關經費預

算、研提經濟誘因及推動策略等

義務。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各部門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家

及部門別評量指標，並分別納入推

一、 明定評量指標應納入推動方

案及行動方案，以利控管進

度及績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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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案及行動方案，以利評估及檢

視階段管制目標及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目標執行情形。 

二、 部門別評量指標，得依各部

門特性，參酌國際間各部門

減量措施之績效指標訂定。

其中能源部門至少包括電力

排放係數變化，其他部門應

考量包括能資源需求、消耗

量或碳匯等變化。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第三條所列因

素，訂定國家溫室氣體排放趨勢推

估原則及參數，並進行溫室氣體排

放趨勢推估及情境分析。 

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配合階段管制目標之訂

修，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

及提出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情

境、減量貢獻及減量成本之估算。 

一、 明定應進行溫室氣體排放趨

勢推估及情境分析，作為階

段管制目標訂修之參考。 

二、 應考量部門別差異性及排放

源特性，選定必要之參數，

其中屬部門別參數，由各部

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供。 

第八條  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依所屬部門進行部門別階段

管制目標對於經濟、能源、環境、

社會等面向及其因應作為之衝擊影

響評估，提送中央主管機關彙整及

綜合評估。 

為利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訂定時

妥善考量相關衝擊影響，明定階

段管制目標進行衝擊影響評估之

項目及程序。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各部門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進行專家諮詢及舉

辦公聽會時，應作成書面紀錄，以

作為目標訂定之參考。 

前項舉行公聽會之時間、地

點、辦理方式等事項，除應以網際

網路方式公開外，並得登載於政府

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

周知。 

人民或團體得於各階段管制

目標報行政院核定前，以書面或網

際網路方式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為強化公眾參與階段管制目標之

訂定過程，明定應進行專家諮詢

及舉辦公聽會或以其他適當方

式，廣泛徵詢民眾意見及公開有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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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向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前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

府公報等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每年彙整執行狀況報告

時，應先依前一年能源燃料燃燒二

氧化碳排放量統計資料進行初步檢

視，再於隔年依本法第十三條國家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統計結果，檢

視階段管制目標達成情形。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施行後，應

於前項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中

說明國外排放額度取得情形。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各階段管

制期間結束後次次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前，向行政院報告前一階段之

達成情形。 

一、 第一項明定階段管制目標達

成情形之檢視方式。依本法

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每

年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係

統計至建立日回溯二年前之

資訊，爰以兩階段檢視。 

二、 第二項明定應於階段管制目

標執行狀況中敘明國外排放

額度取得情形，並依本法第

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國外

排放額度開放認可準則進行

認定。 

三、 第三項明定目標達成情形提

報時程，如第一階段管制目

標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止，中央主管機關應於一百

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向行政院報告，後續各階段

以此類推。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條執行排放管制

成果報告之內容，應包括所屬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及部門別階

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 

本法第十條所稱改善計畫，能

源部門應包括電力排放係數改善

措施；其他部門應考量減碳技術發

展情形並包括具體可行之改善措

施。 

一、第一項明定執行排放管制成

果報告應包括部門別階段管

制目標執行狀況。 

二、第二項所指具體可行之改善

措施，包括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使用潔淨能源、其他減

量措施或碳匯等。 

第十二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調整階段管制目標時，準用第六

條至第九條規定，送行政院核定之。 

明定階段管制目標之檢討調整機

制。 

第十三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